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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型中有关参数的选取过程

①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

的确定

评估期间，我们利用中财网网站上关于国债数据分析，选取了剩余期限为

５

年以上的全部交易国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平均到期收益率为

３．５４％

，本次评估

Ｒｆ

取

３．５４％

，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名称 代码 年利率（

％

） 期限 剩余年限 付息方式 到期收益率（

％

）

国债

９１７ １０１９１７ ４．２６ ２０ ９．３３

年付

３．５２％

国债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４ ４．０３ ５０ ４８．１７

半年付

４．０３％

国债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００７ ３．３６ １０ ７．９８

半年付

３．２８％

国债

１００２ １０１００２ ３．４３ １０ ７．８４

半年付

３．２３％

国债

０３０３ １００３０３ ３．４ ２０ １１．０４

半年付

３．５８％

国债

０２１３ １００２１３ ２．６ １５ ５．４６

半年付

３．４７％

０７

国债

１３ １０７１３ ４．５２ ２０ １５．３７

半年付

４．５２％

０７

国债

１０ １０７１０ ４．４ １０ ５．２２

半年付

１．５２％

０７

国债

０６ １０７０６ ４．２７ ３０ ２５．１３

半年付

４．２７％

０６

国债（

１９

）

１０６１９ ３．２７ １５ ９．６２

年付

３．６４％

０６

国债（

９

）

１０６０９ ３．７ ２０ １４．２３

半年付

３．７０％

０５

国债（

１２

）

１０５１２ ３．６５ １５ ８．６２

半年付

３．６４％

０５

国债（

４

）

１０５０４ ４．１１ ２０ １３．１２

半年付

３．７７％

０３

国债（

３

）

１０３０３ ３．４ ２０ １１．０４

半年付

３．５５％

０２

国债（

１３

）

１０２１３ ２．６ １５ ５．４６

半年付

３．３９％

２１

国债（

７

）

１０１０７ ４．２６ ２０ ９．３３

半年付

３．４７％

平均

３．５４％

②

市场风险溢价

市场风险溢价又称市场超额收益率，一般根据证券市场较长年份的每年平均收益率资料分析计算。

本次评估借助

Ｗｉｎｄ

资讯的数据系统提供的自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１１

年根据上证综合指数计算的年收益率 （几何）

均值约为

１０．６１％

作为社会平均期望报酬率，即：

Ｒｍ＝１０．６１％

。

Ｒｍ－Ｒｆ ＝１０．６１％－３．５４％＝７．０７％

，故本次市场风险溢价取

７．０７％

。

③β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此数据一般由市场服务机构收集、整理证券市场的有关数据、资料，计算并提供各种证券的

β

系数；估算证

券

β

系数的历史值，用历史值代替下一时期证券的

β

值。 历史的

β

值可以用某一段时期内证券价格与市场指数

之间的协方差对市场指数的方差的比值来估算。 然后用回归分析法估测

β

值。 假定某年度的

β

系数与上一年度

的

β

系数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即

βｔ＝α０＋α１βｔ－１

。 通过许多年度

β

值的积累和回归，便可估计出上式中的

α０

和

α１

。

计算公式：

βｕ＝βｌ ／

［

１＋

（

１－Ｔ

）

Ｄ／Ｅ

］

其中：

βｕ

： 无财务杠杆的

β

βｌ

： 有财务杠杆的

β

Ｄ

： 债务市值

Ｅ

： 权益市值

Ｔ

： 所得税率

本次评估根据

Ｗｉｎｄ

资讯的数据系统提供的塑料制造业（证券数量

１６

家）、饮料制造业（证券数量

３０

家）自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计算周期为年、收益率为普通收益率、剔除财务杠杆后的调整

Ｂｅｔａ

值分别为

０．９１０８

和

０．９６６６

作为无财务杠杆的

βｕ

。

塑料制造业行业内平均无财务杠杆的

βｕ

为

０．９１０８

， 饮料制造业行业内平均无财务杠杆的

βｕ

为

０．９６６６

。

④

企业个别权益资本成本

根据公式：

Ｒｅ＝Ｒｆ＋β

（

Ｒｍ－Ｒｆ

）

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３．５４％＋０．９１０８

（或

０．９６６６

）

×

（

１＋

（

１－２５％

）

×

各具体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

×７．０７％

测算得到各具体企业的个别权益资本成本。

其中：企业目标财务杠杆

＝

目标资本结构借款余额

／

被评估企业目标权益资本

被评估企业目标权益资本的计算，根据各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参照其母公司珠海中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市净率予以测算。

⑤ Ｒｓ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考虑以下风险后，确定各被评估企业的特定风险调整系数为

２％

。

Ａ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Ｂ

、对大客户的依赖性风险

Ｃ

、行业内市场激烈竞争的风险

Ｄ

、受饮料行业季节性淡旺周期影响的风险

Ｅ

、财务风险

⑥

债务成本

评估基准日时，国内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

７．０５％

，，故本次评估债务成本取

７．０５％

。

⑦

资本结构

经核实并与被评估企业沟通，被评估企业未来的资本结构将与评估基准日时基本相同，根据目前资本结构

分别测算各被评估企业的权益资本比率和负债占总资本的比率。

在上述测算或明确相关参数的基础上，根据公式：

ＷＡＣＣ＝Ｒｅ×

［

Ｅ／

（

Ｅ＋Ｄ

）］

＋ Ｋｄ×

［

Ｄ／

（

Ｅ＋Ｄ

）］

×

（

１－Ｔ

），计算各

被评估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

３

）折现率测算结果的取值范围说明

经分别测算，

４６

家被评估企业的折现率的最低值为

１０．８０％

，最高值为

１２．３７％

，平均值为

１１．５４％

，上述折现率

确定的基础依据可靠，对企业个别风险调整系数的确定考虑比较充分，故折现率的取值比较合理。

本次评估对各企业有不同的折现率，形成折现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两类：一是因各公司资本结构不同，财

务杠杆不同，从而使得企业个别权益资本成本有差异，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也对折现率形成较大的影

响；二是本次评估的企业分别属于塑料容器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两个行业，两个行业的

β

值有差异。

４

）调整项目的分析确定

本次评估在测算企业经营资产价值的基础上，根据各被评估企业资产的具体情况，对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

产、非经营性负债、付息债务进行了分析调整，

４６

家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被评估企业汇总的溢余资产价值

９

，

７６１．７４

万元、非经营性资产

２３２

，

３４９．１９

万元、非经营性负债

１０１

，

８６８．０８

万元、付息债务

１４７

，

７６０．６８

万元。

（三）评估增值情况分析

本次评估被评估企业共

４８

家，评估结果中

３９

家评估增值，

９

家评估减值：

被评估企业共

４８

家

同时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

４６

家 只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２

家

评估结果取收益法测算结果：

４３

家 评估结果取资产基础法测算结果：

３

家

评估增值：

３６

家 评估减值：

７

家 评估增值：

２

家 评估减值：

１

家 评估增值：

１

家 评估减值：

１

家

其中：

增幅大于

５０％

的

２２

家， 增幅小于

５０％

的

１４

家。

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

司， 河南中富瓶胚有

限公司， 沈阳中富容

器有限公司， 杭州中

富容器有限公司，中

山富田食品有限公

司， 长春中富容器有

限公司， 海口中富容

器有限公司。

福州中富包装有限

公司， 武汉中富热

灌装容器有限公

司。

海口中南瓶胚有限公

司

天津乐富容器有

限公司

昆明富田食品有

限公司

上述选取收益法测算结果且评估减值的

７

家公司中，减值幅度最大的公司为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减幅

为

４６．９７％

，减值额最大的公司为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减少

２

，

４９１．１６

万元，评估减值的原

因是其近年经营业绩较差，预计未来经营情况基本趋同。

在评估结果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

５

家公司中，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与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

司的评估增值较大，二者均有较大面积的房地产，房地产评估增值是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其余公司评估值有增

有减，增减幅度均不大。

１

、本次使用收益法评估的部分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与账面净资产相比较增值率较大，增值

率超过

５０％

的公司有

２２

家，该等公司账面值和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１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６

，

２４９．０１ １９

，

００６．３７ １２

，

７５７．３６ ２０４．１５

２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４

，

５３１．２１ １１

，

５４４．１３ ７

，

０１２．９２ １５４．７７

３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７

，

１１７．３３ １３

，

００３．８２ ５

，

８８６．４９ ８２．７１

４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５

，

０８５．８６ ８

，

７７３．９６ ３

，

６８８．１０ ７２．５２

５

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９９６．７０ ６

，

４９７．９８ ３

，

５０１．２８ １１６．８４

６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１．８６ ６

，

９４７．１７ ３

，

６４５．３１ １１０．４０

７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９６６．０７ ７

，

７５０．５２ ４

，

７８４．４５ １６１．３１

８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有限公司

２

，

０１４．２８ ５

，

３４１．０２ ３

，

３２６．７４ １６５．１６

９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４．４７ ４

，

９９５．９４ １

，

７５１．４７ ５３．９８

１０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公司

９

，

２２８．７２ １７

，

７９４．０３ ８

，

５６５．３０ ９２．８１

１１

哈尔滨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７７９．７５ ５

，

２５３．９１ ２

，

４７４．１６ ８９．０１

１２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２

，

０３６．８６ ６

，

５６０．０６ ４

，

５２３．２０ ２２２．０７

１３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２．４２ ５

，

７０５．８１ ２

，

４７３．３９ ７６．５２

１４

重庆嘉富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０４９．７８ ２

，

６１２．８９ １

，

５６３．１１ １４８．９０

１５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９８９．３９ ３

，

１８５．０８ ２

，

１９５．６９ ２２１．９２

１６

长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６７３．６９ ８

，

１０４．０３ ４

，

４３０．３４ １２０．６０

１７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５．９７ ３

，

６３９．８５ １

，

８１３．８８ ９９．３４

１８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２．２９ １９

，

６３９．４１ ７

，

６８７．１２ ６４．３２

１９

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６５３．４９ １

，

２８７．４２ ６３３．９３ ９７．０１

２０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５５９．４３ １

，

８９８．５５ １

，

３３９．１２ ２３９．３７

２１

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

１８．４５ １７６．８０ １５８．３５ ８５８．２９

２２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４．１２ ５

，

５７４．９７ ３

，

１９０．８５ １３３．８４

上述

２２

家公司中，形成评估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

（

１

）近年来公司经营效益良好，

２０１１

年净资产收益率达

１５％

以上。 该类公司包括：

序号 被评估单位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末净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１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１

，

６８９．６２ ６

，

２４９．０１ ２７％

２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７．０３ ４

，

５３１．２１ ２９％

３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５．２６ ７

，

１１７．３３ １５％

４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５６１．６３ ３

，

３０１．８６ １７％

５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５４７．３８ ２

，

９６６．０７ １８％

６

北京华北富田饮品有限公司

４９７．１８ ２

，

０１４．２８ ２５％

７

哈尔滨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４５３．７３ ２

，

７７９．７５ １６％

８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５４０．１５ ２

，

０３６．８６ ２７％

９

重庆嘉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８１．６７ １

，

０４９．７８ ３６％

１０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２１８．０８ ９８９．３９ ２２％

预计上述被评估企业未来仍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评估增幅较大符合被评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最大增

幅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为

２２２．０７％

）。

（

２

）近年来公司经营效益一般，

２０１１

年末的非经营性资产相对较多，经营性资产收益折现后价值不高，但加

回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后，总体评估值高，故评估值增幅较大。 该类公司包括：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企业现金流

现值

溢余资

产

非经营性资

产

非经营性负

债

付息债务 评估值

１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公司

９

，

２２８．７２ ７

，

１１４．１０ － １５

，

６６９．２３ １

，

４８９．３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７

，

７９４．０３

２

长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６７３．６９ ６

，

２６１．０５ － ４

，

１９３．５２ １

，

２３４．５７ １

，

１１５．９７ ８

，

１０４．０３

３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１１

，

９５２．２９ １０

，

７５４．５０ － ８

，

８８４．９１ － － １９

，

６３９．４１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公司与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业绩较差，其企业经营现金流折现值也低于

账面净资产，但该两家企业早年效益较好，部分闲置的资金暂借给关联单位使用。 评估基准日时非经营性资产金

额较大，加回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后总体评估值高，形成较大幅度的评估增值。

长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业绩相对较好， 企业经营现金流折现值较账面净资产有一定增值，加

回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后，评估增幅更大。

按照收益法评估公式，加回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后的总体评估值可客观反映被评估企业的评估值。

（

３

）个别公司净资产规模较小，近年经营效益一般，但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相对较大，折旧及摊销数额相对也

较大，该类公司收益法测算得到评估值与账面净资产相比增幅较大，该类公司包括：

序号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评估值

１

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６５３．４９ ２

，

４６２．１３ １７．７７ １

，

２８７．４２

２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５５９．４３ ２

，

３９０．１６ －２３．６２ １

，

８９８．５５

３

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

１８．４５ ４

，

５６９．６５ １４．０７ １７６．８０

（

４

）部分企业经营业绩处于由差逐渐向好的过渡期，近年因处于扩产期亏损额较大，未来产能将逐渐发挥效

能，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经济效益已逐渐显现，该类公司包括：

序号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１

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

司

２

，

９９６．７０ ６

，

４９７．９８ ５０．８１ －９５．２０ －８２．１０

２

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４．１２ ５

，

５７４．９７ －８３６．８７ －２１１．３２ １２１．７５

（

５

）部分企业多年来经营业绩较好，资产质量优良，

２０１１

年出现暂时困难或系偶然因素影响导致业绩较差，

预期未来经营业绩较好，该类公司包括：

序号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１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５

，

０８５．８６ ８

，

７７３．９６ ２７１．４６ １

，

４４０．６２ １

，

８２０．２０

２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３

，

２４４．４７ ４

，

９９５．９４ ２８６．４８ ４５０．９１ ７７０．０３

３

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２．４２ ５

，

７０５．８１ ２４５．８２ ４７７．０６ ５１６．６７

４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５．９７ ３

，

６３９．８５ －２．１８ ３５．３１ １４７．１２

２

、 本次使用收益法评估的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与账面净资产相比较增幅小于

５０％

的公司

有

１４

家，该等公司账面值和评估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评估单位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率

％

２０１１

年净

利润

２０１０

年净

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

润

１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８２．３５ ２６

，

２９５．２１ ４７．０５ ３４２．０２ ３０７．９６ １

，

７０５．２４

２

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３

，

１５２．３５ ４

，

２１６．９８ ３３．７７ １

，

１３４．７９ １

，

１７３．２１ ８５１．５８

３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７０．９２ １６

，

３５８．２５ ４７．７６ ６７１．２２ １

，

２２２．２５ １

，

２９２．９２

４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５

，

７６５．６１ ８

，

２０６．１３ ４２．３３ ３３８．５５ ４７８．７８ １

，

０３８．６７

５

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８４．０３ １２

，

９９９．９５ ２０．５５ －９３．５３ ７０３．８７ ８１１．６０

６

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６

，

６４５．８６ ７

，

５６６．７２ １３．８６ ６２４．７０ ２１６．９４ ５５３．０１

７

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６

，

９６３．９２ ９

，

３５４．９６ ３４．３３ ３０７．４１ ８３２．６８ ２２４．１７

８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９

，

９０５．７４ １０

，

８２０．４２ ９．２３ １３８．７３ ７０４．０５ １

，

０６６．６２

９

珠海市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２８．２５ ２８

，

７８８．４５ ２７．２２ －２８０．３３ ２４８．１６ １

，

５２９．７４

１０

珠海市中富热灌装瓶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９１．７１ １９

，

４００．８８ ６．０６ ４２１．５８ ５７７．５４ ６３３．７６

１１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４

，

８８０．７２ ５

，

９３４．４４ ２１．５９ ２５４．２２ －４００．６４ －１３０．９６

１２

北京大兴中富饮料容器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２．１７ ６

，

１９３．４０ ２３．８１ ２８２．４０ ４３７．５３ ７２２．３９

１３

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８．２８ ７

，

１３８．５４ ２７．２９ －１３３．０５ ５２．２８ ３２４．９６

１４

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５．６８ ２

，

２８８．９９ ９．２２ ７０．５３ －４．２８ ２０４．７４

该等公司的评估增值率比较接近，但评估增值的原因和公司经营情况各不相同：

（

１

）近年经营业绩较好，但评估增幅不高：

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近年经营业绩很好，评估值为

４

，

２１６．９８

万元，增值率

３３．７７％

，较之同类公司增幅

处于一般水平。 影响因素主要有：一是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１６５

万元左

右）不及以往，该公司的市场条件已发生较大变化，预期未来经营情况与

２０１１

年度及之前相比有较大差距；二是

对非经营性项目的调整，扣除非经营性负债和付息债务共

４

，

１２１．９８

万元。

（

２

）本身经营业绩一般，经营性资产评估增幅不大，但持有长期股权投资，且被投资单位目前或预期效益较

好：

该类公司有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和珠海市中富热灌装瓶有限公司

２

家，分别持有乌兰巴托中富有限公司

和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股权，对该等非经营性资产调整后评估增值。

（

３

）

２０１１

年以前历史经营业绩较好而

２０１１

年经营业绩较差，或近年经营业绩波动较大：

该类公司包括：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

有限公司、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珠海市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中富饮料容器有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上述

１０

家公司评估增

值，但评估增幅低于相同规模的公司。

其中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近年业绩较好，但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近

３

年最低；青岛中富联体容器

有限公司与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的生产条件和市场状况均较好；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遇到的困难属暂时性。 上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盈利表现一般，但预计未来业绩可适当恢复增长或转好。

而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珠海市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北京大兴中富饮料容器有限

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等

６

家公司近年经营业绩一般或波动较大，预计未来

经营业绩一般，故评估增幅相对较低。

（

４

）新的生产线投产，效益已经显现：

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的瓶胚生产线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投产，

２０１１

年扭亏为盈， 预计在未来其经营状况的改

善能够保持。

上述导致部分被评估企业评估增幅较大的具体原因清晰，评估取值比较合理，评估增幅在合理的范围内，客

观反映了上述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四）各被评估企业整体评估结果合理性分析

综合

４８

家被评估企业的整体情况，

４８

家被评估企业汇总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２６１

，

０３０．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３７９

，

４９８．７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４５．３８％

。

１

、本次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被评估企业是采用收益法测算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果，收益法评估

结果中包含了被评估企业存在的如品牌、特许运营权、销售网络、管理团队及商誉等综合性无形资产的价值，而

账面净资产中则未包括这些综合性无形资产，故形成评估增值。

２

、基于饮料塑料包装行业和饮料代加工（

ＯＥＭ

）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仍将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被评估企业

未来经营业绩将持续增长。

本次评估中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前景和被评估企业具体情况对企业未来经营情况的影响，所测

算的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有一定幅度的增值，评估结果合理的反映了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按照

Ｂ．Ｐ．Ｉ

持有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比例占各目标公司净资产账面值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后，

Ｂ．Ｐ．Ｉ

加权

平均出资比例为

２２．６０％

。

七、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盈利补偿安排及保障措施

（一）转让方：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受让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签署地点：珠海

（三）交易金额：股权转让以目标股权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即所有目标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８８

，

５１０．０７

万元，

由受让方自筹资金支付。

双方同意，每一目标公司的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将由双方在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四）转让完成之前目标公司可分配利润的归属

双方确认并同意，股权转让完成之前目标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下称“可分配利润”）包括：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的账面全部未分配利润；

２

、目标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股权转让完成之日的净利润。

双方将共同委托一家审计师事务所对全部目标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及

２０１２

年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会计报告进

行审计，并促使目标公司通过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分配给股东的董事会决议等内部审批手续。

双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在相关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向外资审批部门提交申请之前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将该等未分

配利润支付给转让方的购汇和付汇申请。

双方同意，以上第

２

条规定的目标公司净利润中由转让方按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对目标公司的出资比例应

得的部分，由受让方享有。

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评估、审计费用和律师费用均由转让方承担。 因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任何税收和政

府收费包括外资审批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收取的费用，应由双方和目标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承担。 如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双方分别承担相关费用的百分之五十（

５０％

）。

（五）股权转让的完成

就每一家目标公司而言，股权转让的完成应取决于以下每一项条件的满足：

１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与目标公司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已适当签署；

２

、目标公司董事会已同意本协议和该目标公司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

３

、双方各自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和

／

或其授权代表（视情况而定）已依据其章程的规定同意或批准股权转让；

４

、就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这

２

家目标公司而言，转让方之外的另一股东已

放弃其享有的与股权转让相关的优先购买权；

５

、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已获得外资审批部门批准，并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受让方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目标公司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根据支付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将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相关部分金额的美元支付给转让方。

就每一目标公司相关的股权转让而言，受让方按照以下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

、在目标公司取得因股权转让变更的营业执照、且转让方指定的境内第三方根据协议的规定将相应的监管

款项退还至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之日起的二（

２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向转让方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购汇和付汇申请。

２

、在目标公司取得因股权转让变更的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款的

９５％

以美元现汇的方式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在全部

４８

家目标公司取得因股权转让变更的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股权转让价

款的

５％

以美元现汇的方式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转让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三（

３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出具收款凭证。

双方同意，如果任一目标公司因股权转让而被主管税务部门要求（无论主管税务部门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

或之后提出该等要求）补缴任何税、费的，应由转让方承担补缴责任，转让方同意采取受让方直接抵扣目标公司

相关的股权转让价款的方式或双方同意且中国法律允许的其它方式承担该等补缴责任。

（七）监管款项

作为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保障， 受让方同意在受让方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之日起三十（

３０

）

日内，将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的款项即人民币

２６５

，

５３０

，

２１０

元（下称“监管款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境

内第三方的账户。

转让方应促使并保证该境内第三方在收到监管款项之日起三（

３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出具收款凭证。

转让方应促使并保证该境内第三方在每一目标公司取得因股权转让变更的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

１５

）日内

将该目标公司对应的监管款项（即相当于该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退还至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果全部

４８

家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未能在受让方股东大会批准本协议之日起一（

１

）年内完成，则转让方应

促使并保证该境内第三方在该一（

１

）年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全部监管款项（不含利息）

退还至受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果该等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系由于转让方的原因未能完成，则转让方应促使

并保证该境内第三方在向受让方退还剩余监管款项的同时，向受让方支付剩余监管款项的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利

息。

转让方应促使并保证境内第三方不将监管款项用于协议规定的用途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监管款项由于该

境内第三方的原因发生任何损失的，转让方应当向受让方承担赔偿责任。

监管款项在该境内第三方监管期间产生的利息归转让方所有。

（八）目标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安排及保障措施

双方同意， 双方确定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 系基于双方预测全部

４８

家目标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将分别达到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１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和

１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１

、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或整合后的公司）单独进行审计，并据此计算预测利润的实现情况，出让方对此予

以承认。

２

、 如果全部

４８

家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等于或者高于对应年度的预测金额的

９０％

，则双方无需做任何价格调整或补偿。 如果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４

年中的任一年度的净利润

低于对应年度的预测金额的

９０％

， 则转让方应在目标公司相关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

（

３０

）个工作日内，对受让方予以补偿。 就某一年度而言，受让方应得的补偿金额应为该年度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

与预测净利润的差额的

２２．６０％

。 （按照

Ｂ．Ｐ．Ｉ

持有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比例，计算

Ｂ．Ｐ．Ｉ

占各目标公司净资产

账面值的数额，然后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到

Ｂ．Ｐ．Ｉ

加权平均出资比例为

２２．６０％

）

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对目标公司预测利润的实现情况、落实盈利补偿安排的情况进行充分披露。

３

、成交价款的

５％

即

４４２５．５０

万元作为预测盈利补偿的保证金，直至

２０１５

年出让方按照盈利补偿方案支付

完毕

２０１４

年的补偿金额（如有）后，由受让方在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

、如出让方不能在约定时间内足额支付补偿款项，受让方可直接在保证金中扣减。

（九）双方确认和保证

转让方保证，其合法拥有目标股权，且于协议签署之日，目标股权未被设置任何权利负担。

双方确认，由于受让方及其若干中国境内子公司作为借款人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牵头的银团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签署了《人民币

２０

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且受让方和该等子公司以其持有的股权、资

产为该银团贷款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 转让方已同意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为受让方提供反担保，双

方将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该等股权反担保的批准和登记事宜。

受让方保证，就任一目标公司而言，如果双方在签署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关于该目标公司相关的股

权的反担保已依法设立并生效；受让方作为反担保事项的担保权人，将同意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股权

转让事宜。

（十）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和义务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赔偿另一方因其违约而遭

受或发生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和责任。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全部目标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孙）公司，这将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控

制力度，提升整体运作效率，更好地实现公司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公司未来整体税负，为未来上市公司优化治理

结构、进一步调整战略布局奠定了基础。

（一）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增加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目标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交易完成后，全部目标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孙）公

司。 根据大华事务所针对目标公司分别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

２０１１

年度全部

４８

家目标公司创造的净利润总额

为

１０

，

６９８．８６

万元，其中归属少数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５１２．３８

万元，此利润水平是过去两年过度扩张和市场暂时低

迷导致业务处于历史低点的情况下取得。。 在当前行业低谷过去后，未来国内饮料市场仍将恢复强势的增长， 目

标公司净利润将会逐渐回升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平均

２．５

亿的正常水平。 目标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孙）公

司后，将可逐年增加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不需考虑少数股东需求，以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规划管理

基于不同的思路，少数股东的利益不一定与公司的利益完全一致，例如少数股东通常要求立即分配所有的

年度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平均为

６５００

万，显著消耗公司现金流，如这款项能直接用于生产经营的继续投入，

将会有更好的效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从长期看，公司不再需要考虑少数股东的需求，完全以上市公司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去规划管理。

３

、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整体税负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０９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司利润总额为

１２

，

６２２．７６

万元，实际缴纳的所得税费用为

５

，

３０９．１５

万元，实际所得税税率为

４２．０６％

。

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全部目标公司中的个别公司盈利能力较差，存在亏损的情形；另一方面主要

是因为母公司部分期间费用不能分摊至子公司承担。 如过去两年能把这些子公司重组合并，根据普华永道中天

《审计报告》，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平均可以节省

２５００

万所得税。 本次交易完成后，珠海中富将对目前公司架

构进行优化，逐步实现费用及个别子公司亏损的统一抵扣，从而降低公司的整体税负。

４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整体成本

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实现对子公司的完全控制，通过管理整合提升上市公

司整体运作效率，上市公司可以自主顺畅的对原料、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进行整体筹划调配，从而降低上市公

司的整体运作成本，实现资源在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优化配置。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入情况，足以支撑本次收购。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发行

５．９

亿中期票据、

５

月份发行

５．９

亿公司债，并于

７

月初取得了由交通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的

２０

亿元人民币循环贷款额度，另外，公司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初再发行一

期总额

５．９

亿元的公司债，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二）本次交易的回报分析

在当前行业处于谷底， 未来国内饮料市场仍将恢复强势的增长， 目标公司净利润将逐渐回升， 回报率将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２９％

提高，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６．４１％

。

２０１１

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为

４２％

。 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部分目标公司存在亏损；另一方面母公司部

分期间费用不能分摊至子公司。 但由于股权结构原因不能与有盈利的公司合并纳税。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整合，实现亏损公司与盈利公司合并纳税，从而将所得税率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２％

大幅降低到接近标准税率（

２５％

）。经与税务顾问讨论，此措施预计在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大约

９

个

月可以开始发挥节税作用。 由此公司每年平均可节省

２５００

万所得税， 为此交易带来

２．８３％

的回报。

综合上述两个回报来源，本次交易的总投资回报率如下：

单位：千元

年份

按股权比例净利润回报 预计税收节省回报 投资回报合计

金额 回报率 金额 回报率 金额 总回报率

２０１２ ２０

，

３４０ ２．２９％ ０ ０．００％ ２０

，

３４０ ２．２９％

２０１３ ２６

，

６６８ ３．０１％ １２

，

５００ １．４１％ ３９

，

１６８ ４．４３％

２０１４ ３５

，

９３４ ４．０６％ ２５

，

００７ ２．８３％ ６０

，

９４１ ６．８９％

２０１５ ４７

，

６８６ ５．３９％ ２５

，

００７ ２．８３％ ７２

，

６９３ ８．２１％

２０１６ ５６

，

７２６ ６．４１％ ２５

，

００７ ２．８３％ ８１

，

７３３ ９．２３％

２０１６

以后

５６

，

７２６ ６．４１％ ２５

，

００７ ２．８３％ ８１

，

７３３ ９．２３％

２０１３

年节税效应未完全体现，其总投资回报率为

４．４３％

，其后逐年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９．２３％

， 公司的近期的

借贷成本在

５．３％

至

６．６％

之间，总体上本次交易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 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上市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章程要求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运营的管理机制， 继续保持公司在业

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目标公司处于盈利周期低谷，随着行业的周期性复苏以及管理效率的提升，盈利能力将逐

步好转，同时转让方也对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的业绩差额做出了补偿的承诺。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维护和增加上

市公司股东的权益，有利于上市公司优化其税收结构，不会对目前上市公司已建立的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产生负面影响。

九、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转让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单方对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原名“昆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和合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减资，共计折合人民币

１３

，

９８６．７９

万元，

Ｂ．Ｐ．Ｉ

出资不变。 目前相关手续仍在办理中。

除此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和

Ｂ．Ｐ．Ｉ

无其他关联交易。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自管理层向独立董事汇报此次收购的计划后，独立董事前后

５

次和管理层、关联董事、评估师等相关人员召

开会议，深入分析本次交易的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就评估方法选取、评估预测合理性等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聘

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交易出具独立报告，以协助独立董事作出判断。

在此过程中，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本着对公司负责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听取管理层及中介机构的汇

报，要求管理层、评估师就方案及评估预测等进行调整。 基于审慎判断及程序合规的原则，为维护广大小股东的

权益，着重推动双方达成如下两点：

１

、价格调低至目前水平；

２

、出让方提供盈利补偿措施。

基于相关要求都得到了落实，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事项，董事会审批后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

（一）同意公司以总价

８８

，

５１０．０７

万元人民币受让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包括哈尔滨

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等共计

４８

家子（孙）公司的股权。

（二）上述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对子（孙）公司控制力度、提升整体运作效率、更好地实现公司资源优化配

置、降低公司未来整体税负，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公司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审议该股权转让时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作为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

Ａｓｉａ Ｂｏｔｔｌｅｓ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

案时放弃表决权。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和评估结论合理，以经评估的资产价值为作价依据，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公司独立董事委托，担任珠海中富本次以现金收

购部分控股子（孙）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之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如下：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通过尽

职调查对珠海中富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有利于维护和增

加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二、备查文件目录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文件和独立意见；

（三）资产评估报告书（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８９

号

－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３６

号）；

（四）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上接

B18

版

)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09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昆山中强

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昆山

中强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

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净资产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账面值为人民币

12,416.62

万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9,

925.46

万元，减幅

20.06%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22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兰州

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

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3,301.86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6,947.17

万

元，增幅为

110.40%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23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南宁诚意

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南宁

诚意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

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

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3,244.47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4,995.94

万元，增幅为

53.98%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094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

业股权涉及的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青岛

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

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

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

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司净资产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5,765.61

万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8,

206.13

万元，增幅为

42.33%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13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陕西中

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

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

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

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1,070.92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6,358.25

万元，增幅为

47.76%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093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

企业股权涉及的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沈阳中

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7,882.35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6,295.21

万元，增幅为

47.05%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092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

企业股权涉及的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沈阳中

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9,526.52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8,698.03

万

元，减幅为

8.70%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02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

股权涉及的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太原中

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

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

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2,095.68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2,288.99

万元，增幅为

9.22%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099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

企业股权涉及的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乐

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81.03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924.39

万元。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01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

企业股权涉及的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

富胶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天津中富胶膜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8.45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76.80

万元，增

幅为

858.29%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098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

股权涉及的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

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

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

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2,966.07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7,550.52

万元，增幅为

161.31%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00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

企业股权涉及的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

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

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天津中富瓶胚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9,905.74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0,820.42

万

元，增幅为

9.23%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12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温州中富

塑料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温州中

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

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

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温州中富塑料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989.38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3,

185.08

万元，增幅为

221.92%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21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乌鲁木

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

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产

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经营

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乌鲁木齐富田食品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2,036.86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6,560.06

万元，增幅为

222.07%

。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京恒信德律评报字

[2012]0106

号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涉及的武汉中富

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的委托，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武汉中

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

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估资产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恰当反映。现将资

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摘要如下：

一、 评估目的是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向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参股企业股

权所涉及的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

二、 评估对象为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

拟转让参股企业股权所涉及的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与企业价值相关的

经营资料。

三、评估所选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四、评估基准日定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六、其他报告使用者为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七、经评定估算，评估基准日时，在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及价值定义、评估假设条件下：

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为人民币

-427.94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372.52

万元。

本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有效。

本摘要与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本摘要单

独使用可能会导致对评估结论的误解或误用。

评估机构：北京恒信德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公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